广东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离婚案件当事人夫妻共同财产申报告知书
为平等保障离婚诉讼当事人的权利，防止并遏制离婚诉讼当事人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离婚诉讼当事人应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相关要求告知如下：
一、财产申报的范围和流程
●适用情形
离婚诉讼中涉及财产分割的，夫妻双方当事人均须填报《离婚案件当事人夫妻共同财产申报表》。
●申报时间
自原告、被告（或上诉人、被上诉人）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至举证期限届满前。经人民法院同意，申报期限可予以延长。
●申报内容
婚后取得的所有财产、权益等夫妻共同财产，具体包括：（1）工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奖金、津贴、补贴等收入；（2）土地、房产等不动产；（3）车辆、贵重私人物品等价值较大动产；（4）银行存款；（5）租金、政府津贴、农村集体组织红利等生产、经营性收益；（6）股权及其收益；（7）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8）投资型保险；（9）知识产权的收益；（10）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11）其他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财产或权益。
同时还须申报：（1）债权债务；（2）婚前购买，婚后还贷的动产或不动产；（3）其他登记于一方名下或由一方持有、保管的，双方对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有争议的财产或权益。
●申报要求
（1）夫妻双方须分别填写申报；申报必须真实、全面、不得隐瞒或遗漏。
（2）提交申报表时应同时提交相应的证据，如劳动合同、工资收入证明、房地产权属登记证明、房屋（车辆）贷款合同、银行存款明细等。
（3）如表格空间不够，应另附纸张补充一并提交。相关证据应与本表格同时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提交一式两份，人民法院将附卷一份，另一份送达给对方当事人。
二、未如实申报的法律后果
●人民法院查实存在故意隐瞒、不完整申报等未如实申报情形的，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其少分或不分该项财产； 

●以上未如实申报情形如构成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对该当事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涉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诉讼终结后，如一方发现对方在本案中未申报的财产，可依法另行起诉要求分割。在处理该财产时，如人民法院查实存在不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形的，经核实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可判决未申报方少分或者不分该项财产。
本人已阅读并了解上述告知事项，并保证依法如实申报财产。
当事人签名：
                  日      期：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离婚案件当事人夫妻共同财产申报表
20     粤0310民初       号    

填报指南
一、工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奖金、津贴、补贴等收入，是指本人近三年来扣除所得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职业年金等后的工资、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奖金、津贴、补贴等全年实际所得的收入。收入中包括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等的，计入工资。
二、土地、房产等不动产。不动产取得方式主要包括购买、继承、接受赠与等方式。房产主要包括商品房、福利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自建房、小产权房、厂房、店铺、酒店式公寓等不同性质的房产。有单独产权证书或虽未取得产权证书但经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的车库、车位、储藏间等也应申报。
三、车辆、贵重私人物品等价值较大动产，是指车辆、珠宝首饰、贵重家电等动产，取得方式主要包括购买、继承、接受赠与等。
四、银行存款，是指所有银行账户的人民币或外币存款余额。同时双方当事人须提交本次离婚诉讼前一年，或本院指定期限内的所有银行账户交易流水。
五、租金、政府津贴、农村集体组织红利等生产、经营性收益，是指双方当事人本次离婚诉讼前一年，或本院指定期限内的因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收益。
六、股权及其收益，是指所有本人名下或控制的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等公司股权及双方当事人本次离婚诉讼前一年，或本院指定期限内的股权收益。
七、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是指本人名下或控制的股票、基金（含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等有价证券。当事人须申报证券名称、账户编号、持有数量和现值。持有数量和现值是指在填报前一交易日收盘时的持有数量和市值。同时双方当事人须提交本次离婚诉讼前一年，或本院指定期限内的股票、基金交易情况。
八、投资型保险，是指截止申报日仍然生效的人身保险投资型保险和财产保险投资型保险的保险产品。当事人须申报该保险产品全称、保单号、保险公司名称和保单累积缴纳保费、投资金总额等事项，并申报双方当事人本次离婚诉讼前一年，或本院指定期限内的购买投资型保险情况。
九、债权债务，是指形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权或债务，或当事人对于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权、夫妻共同债务存在争议的债权债务。当事人须同时提供证明其主张的证据。
十、婚前购买，婚后还贷的动产或不动产，是指一方婚前签订动产或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且在银行贷款，并将该财产登记于其名下，之后存在婚后还贷情形的财产。当事人须填写该财产取得时间、取得方式、取得时价值、首付款金额及支付时间、向银行贷款金额、婚前还贷时间和金额、婚后还贷时间和金额、估计现价等情况。
十一、其他登记于一方名下或由一方持有或保管的财产或权益，是指当事人可能对该财产或权益是否属于一方或双方所有，或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存在争议的财产或权益。当事人亦应申报并提供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
十二、以上填报指南和《离婚案件当事人夫妻共同财产申报告知书》中未穷尽的依法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财产或权益，当事人亦应如实申报。
十三、当事人须在《离婚案件当事人夫妻共同财产申报表》的每一页签名并签署填报日期。
本人已阅读并了解上述告知事项，并保证依法如实申报财产。
当事人签名：   

 日      期：

1、 填报人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职业：
	结婚日期：
	是否初婚：

	子女情况

	子女姓名
	子女性别
	子女出生日期
	子女就读或就业情况

	
	
	
	
	

	
	
	
	
	

	
	
	
	
	

	
	
	
	
	


2、 工资、住房公积金、奖金、津贴、补贴等状况（近三年来）
	项目
	年份
	年份
	年份

	工资
	
	
	

	住房公积金
	
	
	

	养老保险金
	
	
	

	奖金
	
	
	

	津贴
	
	
	

	补贴
	
	
	

	其他
	
	
	


3、 财产、权益状况
（一）土地、房产等不动产（附产权证明、使用权证明等）
	编号
	地址或方位
	取得时间和方式
	权属登记编号、登记权利人
	不动产性质、建筑面积
	取得时价值
	有无按揭
	自估现价

	1
	
	
	
	
	
	
	

	2
	
	
	
	
	
	
	

	3
	
	
	
	
	
	
	

	4
	
	
	
	
	
	
	

	5
	
	
	
	
	
	
	


（二）车辆（附行驶证等权属证明）
	编号
	登记车主
	品牌型号及车牌号码
	取得时间和方式
	取得时价值
	有无按揭
	自估现价

	1
	
	
	
	
	
	

	2
	
	
	
	
	
	

	3
	
	
	
	
	
	

	4
	
	
	
	
	
	

	5
	
	
	
	
	
	


（三）贵重私人物品等价值较大动产（如珠宝首饰等）
	编号
	物品名称、品牌、型号
	取得时间和方式
	取得时价值
	自估现价

	1
	
	
	
	

	2
	
	
	
	

	3
	
	
	
	


（四）银行存款（附最近一年的交易流水记录）
	编号
	开户银行名称
	帐户号码
	帐户余额

	1
	
	
	

	2
	
	
	

	3
	
	
	

	4
	
	
	

	5
	
	
	


（五）租金、政府津贴、农村集体组织红利等生产、经营性收益
	编号
	名称
	单次领取金额

	取得期间

	余额
	用途、去向

	1
	
	
	
	
	

	2
	
	
	
	
	

	3
	
	
	
	
	


（六）股权及其收益、其他投资企业情况（附工商登记查询结果、股东信息等）
	编号
	企业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和持股数量
	现总资产

	1
	
	
	
	
	

	2
	
	
	
	
	

	3
	
	
	
	
	

	4
	
	
	
	
	

	5
	
	
	
	
	


（七）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附最近一年的交易记录）
	编号
	证券名称
	账户编号
	持有数量
	现值

	1
	
	
	
	

	2
	
	
	
	

	3
	
	
	
	

	4
	
	
	
	

	5
	
	
	
	


（八）投资型保险
	编号
	保险产品全称
	保单号
	保险公司名称
	到期日
	累积缴纳保费、投资金

	1
	
	
	
	
	

	2
	
	
	
	
	

	3
	
	
	
	
	

	4
	
	
	
	
	


（九）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财产等其他财产情况
	编号
	财产名称
	权属证明
	取得时间和方式
	取得时价值
	自估现价

	1
	
	
	
	
	

	2
	
	
	
	
	

	3
	
	
	
	
	


4、 其他须申报的内容
（一）债权
	编号
	债权人
	债务人
	金额
	发生时间
	备注

	1
	
	
	
	
	

	2
	
	
	
	
	

	3
	
	
	
	
	

	4
	
	
	
	
	

	5
	
	
	
	
	


（二）债务
	编号
	债权人
	债务人
	金额
	发生时间
	备注

	1
	
	
	
	
	

	2
	
	
	
	
	

	3
	
	
	
	
	

	4
	
	
	
	
	

	5
	
	
	
	
	


（三）婚前购买，婚后还贷的动产或不动产
	编号
	地址或方位
	权属登记情况
	取得时间和方式
	取得时价值
	首付款金额及支付时间
	向银行贷款金额
	婚前还贷期间和金额
	婚后还贷期间和金额
	自估现价

	1
	
	
	
	
	
	
	
	
	

	2
	
	
	
	
	
	
	
	
	

	3
	
	
	
	
	
	
	
	
	

	4
	
	
	
	
	
	
	
	
	


（四）其他填报人认为有争议的财产或权益
	编号
	财产名称
	权属证明
	取得时间和方式
	取得时价值
	自估现价

	1
	
	
	
	
	

	2
	
	
	
	
	

	3
	
	
	
	
	


当事人签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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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